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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
 

 

绵人社办〔2016〕259 号 

 

 

关于规范和改进医疗费用报销凭据使用的

通  知 

 

各县市区人社局、卫计局、民政局，各园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、

社发局，各商业保险公司： 

长期以来，患病群众发生医疗费用后到医保经办机构、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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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公司、献血办、民政医疗救助等环节报销时均要求其提供发

票报销联原件等资料，迫使群众往返于医保经办机构、医院间索

取发票复印件等资料，引起了广大患病群众对相关部门不满。为

方便患病群众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，经商定，现就规范基本

医疗保险（职工医保、城镇居民医保、新农合）、职工补充保险

（居民大病保险）、商业保险、输血费和医疗救助等报销凭据使

用，提出如下处理意见： 

一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报销 

（一）联网结算后报销 

1.参保病人在医院一站式即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补

充保险（居民大病保险）时，应对照出院资料清单逐一签收，并

妥善保管发票（病人留存联）、出院证、医保结算单、费用明细

清单等一套出院资料原件。 

2.若有商业保险、输血费、医疗救助等报销的，应持发票（病

人留存联）、出院证、医保结算单等出院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到献

血办（或商业保险公司）等单位报销，报销后由收取上述资料原

件单位向其出具报销凭据，并在收取资料复印件上逐一加盖鲜

章，返回给参保病人；参保病人持报销单位返回的上述资料再到

商业保险公司(或献血办) 等单位报销，仍按上述模式操作，参

保病人最后到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，由民政部门收取后存档，

不需再向参保病人提供资料复印件。 

（二）现金垫付后报销 

1.参保病人持发票（报销联）、出院证、费用明细清单等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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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资料原件及复印件，到医保经办机构一站式报销基本医疗保险

和职工补充保险（居民大病保险）后，医保经办机构向其出具医

保结算单，并在收取资料复印件上逐一加盖鲜章，返回给参保病

人。 

2.若有商业保险、输血费报销和符合医疗救助的，参照（一）

联网结算后报销第 2部分规定进行。 

二、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报销 

如病人购买了商业保险、符合输血费报销和医疗救助的，应

持发票（报销联）、出院证等出院资料原件，首先到献血办（或

商业保险公司）进行报销，报销后由收取上述资料原件单位向其

出具报销凭据、并在发票（报销联）等收取资料的复印件上逐一

加盖鲜章；病人持报销单位返回的上述资料再到商业保险公司

(或献血办)报销，仍按上述模式操作，病人最后到民政部门申请

医疗救助，由民政部门收取后存档，不需再向病人提供资料复印

件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坚持以病人为中心。各报销单位要采取相应便民举措，

实行一次性告知，一站式办结，不得互设门槛，杜绝互相推诿。 

（二）坚持先基本后补充。参保病人医疗费用报销顺序，首

先报销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补充保险（居民大病保险），再报销

输血费（或商业保险）等类别，最后报销医疗救助。 

（三）坚持资料盖章确认。各报销单位要把好资料审核关，

实行谁收取谁负责，并在收取资料复印件上逐一加盖本单位鲜




